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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(下 称
「 区 议 会 」 )属 下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委 员 会 (下 称 「 本 委 员 会 」 )第 五 次 会 议 。  

 
 
I.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
 
2 .  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，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I. 2 0 24 年野生动物保护 (修订 )条例  
  
3 .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(下 称 「 渔 护 署 」 )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4.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4.1  委 员 支 持 修 例 及 加 强 罚 款 。  

 
4.2  委 员 询 问 《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条 例 》 下 野 生 动 物 及 野 鸽 的 定 义 。  

 
4.3  委 员 查 询 喂 饲 流 浪 猫 狗 会 否 触 犯 条 例 。  

 
4.4  委 员 查 询 渔 护 署 执 法 人 员 会 否 穿 着 制 服 巡 逻 及 执 法 。  

 
4.5  委 员 建 议 在 喂 饲 野 鸽 黑 点 安 装 监 测 装 置 ， 并 查 询 可 否 将 录 像 片

段 作 为 证 据 ， 以 检 控 喂 饲 野 鸽 的 市 民 。  
 

4.6  委 员 建 议 渔 护 署 加 强 宣 传 教 育 ， 令 市 民 了 解 立 法 的 原 意 及 停 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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喂 饲 野 生 动 物 。  
 

4.7  委 员 反 映 蓝 田 公 园 一 带 有 野 猪 出 没 。  
 

4.8  委 员 查 询 渔 护 署 会 如 何 协 助 房 屋 署 前 线 人 员 处 理 雀 鸟 在 住 宅 单
位 附 近 筑 巢 的 问 题 。  

 
4.9  委 员 询 问 渔 护 署 会 如 何 管 制 居 民 在 住 宅 单 位 内 喂 饲 野 鸽 的 行

为 ， 以 及 哪 一 个 部 门 负 责 在 私 人 屋 苑 及 并 非 由 房 屋 署 管 理 的 屋
邨 执 法 。  

 
4.10  委 员 反 映 经 常 有 市 民 在 翠 屏 (北 )邨 商 场 附 近 喂 饲 野 鸽 。  

 
4.11  委 员 查 询 渔 护 署 有 否 为 私 人 屋 苑 的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及 法 团 提 供 处

理 喂 饲 野 鸽 问 题 的 指 引 。  
 

5.  渔 护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5.1  关 于 野 生 动 物 的 定 义 ： 署 方 表 示 野 生 动 物 是 指 在 无 人 喂 饲 的 情
况 下 仍 能 生 存 的 动 物 ，而 猫 和 狗 为 驯 化 类 动 物 ，因 此 法 例 并 无 规
管 喂 饲 流 浪 猫 狗 的 行 为 。 由 于 喂 饲 野 鸽 会 对 环 境 卫 生 造 成 严 重
负 面 影 响 ， 因 此 署 方 将 野 鸽 纳 入 禁 喂 规 定 。  
 

5.2  关 于 执 法 事 宜 ： 署 方 表 示 渔 护 署 的 执 法 人 员 一 般 会 穿 着 便 衣 执
法 ，惟 部 分 人 员 (如 巡 逻 郊 野 公 园 的 人 员 )会 穿 着 制 服 执 法 。署 方
指 出 监 测 装 置 的 录 像 片 段 及 相 片 只 能 作 参 考 用 途 ， 协 助 执 法 部
门 部 署 执 法 行 动 ，而 不 能 直 接 作 为 检 控 证 据 。另 外 ，除 采 取 执 法
行 动 外 ， 署 方 亦 会 因 应 市 民 需 要 进 行 禽 流 感 测 试 。  

 
5.3  关 于 执 法 部 门 ： 署 方 表 示 房 屋 署 人 员 已 获 授 权 在 房 屋 署 范 围 内

执 法 ，而 渔 护 署 则 会 负 责 在 租 置 计 划 屋 邨 、私 人 屋 苑 及 私 人 土 地
执 法 。 署 方 会 与 房 屋 署 人 员 加 强 交 流 ， 为 他 们 提 供 指 导 。  
 

5.4  关 于 宣 传 教 育 ：署 方 表 示 早 前 举 办 了 以「 鸽 级 任 务 」为 主 题 的 教
育 街 站 ，以 及 将 会 举 办「 全 城 唔 喂 」教 育 街 站 ，亦 有 印 制 小 册 子 ，
以 向 市 民 灌 输 正 确 观 念 。  

 
5.5  关 于 雀 巢 问 题 ：署 方 表 示 建 议 待 雏 鸟 自 行 飞 走 后 才 清 理 雀 巢 ，一

般 需 等 待 三 至 四 星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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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 署 方 表 示 会 向 相 关 人 员 反 映 蓝 田 公 园 一 带 有 野 猪 出 没 。 如 发 现
野 猪 到 市 区 觅 食 ， 渔 护 署 会 采 取 行 动 。  

 
6.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下 称「 食 环 署 」 )代 表 补 充 有 关 处 理 喂 饲 野 鸽 投 诉 的
安 排 。 食 环 署 主 要 负 责 处 理 在 公 众 地 方 发 生 并 涉 及 环 境 卫 生 问 题 的 个 案 ，
而 其 他 涉 及 公 众 地 方 的 个 案 则 由 渔 护 署 处 理 。 另 外 ， 署 方 表 示 会 视 乎 情 况
而 决 定 是 否 穿 着 制 服 执 法 。  
 
7. 委 员 询 问 市 民 在 住 宅 单 位 内 喂 饲 野 鸽 会 否 触 犯 法 例 ，以 及 渔 护 署 有 否
设 立 禁 喂 区 。  

 
8. 渔 护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现 时 没 有 设 立 禁 喂 区 ，而 在 住 宅 单 位 内 喂 饲 野 鸽 同
属 犯 法 。 至 于 举 证 方 面 ， 署 方 表 示 需 由 管 理 屋 苑 的 人 员 或 附 近 居 民 提 供 充
足 及 有 效 的 情 报 ， 方 可 增 加 调 查 的 成 功 率 。  

 
9. 主 席 鼓 励 委 员 汇 报 区 内 的 喂 饲 野 鸽 黑 点 ，并 表 示 会 与 政 府 各 部 门 实 地
视 察 黑 点 及 就 修 例 进 行 宣 传 教 育 。  
 
10.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事 项 。  

 
 

III. 无牌工匠小贩发牌事宜  
(观塘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8 /2 02 4 号 )  
 

11. 食 环 署 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2.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2.1  委 员 支 持 发 牌 事 宜 。  

 
12.2  委 员 询 问 食 环 署 如 何 决 定 固 定 摊 位 的 面 积 。  

 
12.3  委 员 询 问 食 环 署 日 后 会 如 何 处 理 同 类 申 请 。  

 
13. 食 环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3.1  关 于 固 定 摊 位 的 建 议 面 积 ： 该 固 定 摊 位 的 建 议 面 积 是 参 考 申 请
人 现 时 的 摊 位 面 积 而 定 ， 并 已 得 到 申 请 人 同 意 。  
 

13.2  关 于 处 理 同 类 申 请 ：署 方 表 示 只 会 向 于 20 0 9 年 已 登 记 的 工 匠 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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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牌 照 ，是 次 申 请 属 特 殊 个 案 。另 外 ，所 有 于 2 01 0 年 5 月 21 日
或 以 后 新 签 发 的 小 贩 牌 照 ，包 括 因「 继 承 」或「 转 让 」而 签 发 的
牌 照 ， 均 不 得 再 继 承 或 转 让 。  

 
14. 委 员 查 询 食 环 署 处 理 小 贩 牌 照 申 请 所 需 的 时 间 。  
 
15. 食 环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署 方 会 视 乎 申 请 地 点 的 情 况 而 决 定 需 要 咨 询 哪 些
相 关 部 门 ， 因 此 难 以 确 定 一 般 处 理 申 请 所 需 的 时 间 。  

 
16. 主 席 表 示 区 议 会 对 发 牌 事 宜 没 有 异 议 ，并 希 望 食 环 署 能 尽 快 完 成 审 批
工 作 。  
 
17.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 

IV. 食物环境卫生署观塘区环境卫生事务进度报告  
(观塘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9 /2 02 4 号 )  
 

18. 食 环 署 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9. 委 员 反 映 现 时 观 塘 区 诱 蚊 器 指 数 监 察 地 区 的 划 分 方 式 未 能 令 委 员 有
效 监 察 各 分 区 的 蚊 患 情 况 ， 建 议 食 环 署 作 出 适 当 调 整 。  

 
20. 主 席 建 议 邀 请 负 责 规 划 蚊 患 监 察 地 区 的 食 环 署 人 员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，响
应 委 员 的 查 询 。  

 
21.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 

V. 观塘区内环境卫生问题  
(观塘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0 /2 02 4 号 )  
 

22.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
23.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
 
VI. 其他事项  
 
24. 委 员 向 地 政 总 署 代 表 提 出 以 下 查 询 ：( i )有 否 制 定 路 旁 展 示 商 业 宣 传 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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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计 划 ；( i i )如 何 决 定 分 配 予 立 法 会 议 员 、区 议 员 及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指 定 展
示 点 比 例 ； ( i i i )如 何 决 定 分 配 予 其 他 用 户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位 置 ； ( i v )如 何 跟 进
预 留 给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一 直 闲 置 而 造 成 浪 费 资 源 的 问 题 ；以 及 ( v )
是 否 设 有 开 放 闲 置 展 示 点 供 区 议 员 申 请 使 用 的 机 制 。  
 
25. 地 政 总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25.1  关 于 商 业 宣 传 品 ：地 政 总 署 相 关 人 员 获 食 环 署 署 长 授 权 ，可 根 据

《 公 众 卫 生 及 市 政 条 例 》(第 1 32 章 )按「 路 旁 展 示 非 商 业 宣 传 品
管 理 计 划 实 施 指 引 」(下 称「 指 引 」)审 批 在 路 旁 指 定 展 示 点 展 示
非 商 业 宣 传 品 的 相 关 申 请 。 在 公 众 地 方 展 示 的 商 业 宣 传 品 会 由
食 环 署 根 据 上 述 条 例 处 理 。  
 

25.2  关 于 指 定 展 示 点 的 分 配 ： 地 政 总 署 在 推 行 上 述 管 理 计 划 前 已 作
充 分 咨 询 ，包 括 征 询 立 法 会 及 区 议 会 的 意 见 。该 计 划 自 2 0 03 年
5 月 起 实 施 ， 及 后 署 方 亦 接 纳 了 申 诉 专 员 2 00 8 年 调 查 报 告 中 表
示 应 就 展 示 点 数 目 设 立 上 限 的 建 议 。  

 
25.3  关 于 秀 明 道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：署 方 表 示 于 秀 明 道 的 6 0 个 指 定 展 示

点 中 ， 扣 除 先 前 已 接 获 申 请 并 已 分 配 予 立 法 会 议 员 及 其 他 使 用
者 的 2 9 个 后 ， 署 方 已 全 数 提 供 余 下 3 1 个 可 用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供
相 关 区 议 员 选 择 。  

 
25.4  关 于 闲 置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： 署 方 表 示 指 引 并 没 要 求 使 用 者 时 刻 须

于 其 获 批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悬 挂 其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。 立 法 会 议 员 及 区
议 员 均 可 于 整 段 任 期 内 ，配 合 区 情 或 部 署 等 因 素 ，适 时 在 其 获 分
配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悬 挂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。 其 他 使 用 者 可 按 其 宣 传 活
动 需 要 ，向 署 方 提 交 其 悬 挂 宣 传 品 的 个 别 申 请 ，故 不 存 在 闲 置 获
批 指 定 展 示 点 的 诱 因 ， 而 其 他 使 用 者 亦 可 按 指 引 申 请 使 用 未 被
选 取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， 不 会 构 成 资 源 浪 费 的 情 况 。  

 
25.5  关 于 申 请 使 用 闲 置 指 定 展 示 点 ： 署 方 表 示 会 按 指 引 审 批 区 内 可

使 用 而 未 被 选 取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申 请 。署 方 欢 迎 关 爱 队 、非 政 府 组
织 或 其 他 用 户 ， 向 署 方 或 其 合 约 顾 问 人 员 查 询 申 请 有 关 使 用 指
定 展 示 点 的 事 宜 。如 有 合 适 的 申 请 及 可 用 的 展 示 点 ，署 方 会 尽 量
审 批 有 关 申 请 。  

 
26. 委 员 再 次 向 地 政 总 署 代 表 提 出 以 下 问 题 ，包 括 ：( i )如 何 决 定 分 配 予 立
法 会 议 员 、区 议 员 及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比 例 ；( i i )如 何 决 定 预 留 哪 些
指 定 展 示 点 给 其 他 使 用 者 使 用 ； 以 及 ( i i i )区 议 员 可 否 更 改 已 选 用 的 指 定 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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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点 位 置 。  
 
27. 委 员 指 出 现 时 秀 明 道 的 部 分 指 定 展 示 点 仍 然 闲 置 。  

 
28. 地 政 总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28.1  关 于 指 定 展 示 点 的 分 配 ：署 方 补 充 指 上 述 管 理 计 划 ，包 括 现 行 的

指 定 展 示 点 分 配 机 制 ， 经 过 充 分 咨 询 而 订 定 。  
 

28.2  关 于 指 定 展 示 点 的 使 用 ： 署 方 指 早 前 提 供 予 相 关 区 议 员 选 择 的
指 定 展 示 点 ， 为 未 获 立 法 会 议 员 选 取 及 未 批 予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指
定 展 示 点 ， 而 立 法 会 议 员 及 区 议 员 没 选 用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会 按 指
引 拨 入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配 额 内 ，以 供 其 他 使 用 者 申 请 ，议 员 日 后 有
需 要 时 ， 亦 可 从 该 配 额 中 选 取 指 定 展 示 点 。  

 
28.3  关 于 更 改 已 选 用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位 置 ： 署 方 表 示 如 议 员 欲 更 改 已

选 用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位 置 ， 可 向 署 方 或 其 合 约 顾 问 人 员 查 询 及 申
请 。  

 
29. 委 员 查 询 预 留 给 其 他 使 用 者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的 申 请 及 审 批 情 况 。  
 
30. 地 政 总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现 时 秀 明 道 的 60 个 指 定 展 示 点 已 全 数 分 配 。 根
据 该 署 合 约 顾 问 人 员 2 02 4 年 9 月 9 日 的 实 地 视 察 ， 当 中 有 1 8 个 尚 未 悬 挂
非 商 业 宣 传 品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，包 括 4 个 属 于 区 议 员 、9 个 属 于 立 法 会 议 员 、
2 个 属 于 关 爱 队 ， 以 及 3 个 属 于 政 府 部 门 。 该 署 会 继 续 留 意 秀 明 道 指 定 展
示 点 的 使 用 情 况 ， 有 需 要 时 亦 会 向 相 关 使 用 者 查 询 其 使 用 情 况 ， 尽 力 协 调
相 关 持 份 者 的 需 要 。  

 
31. 主 席 总 结 委 员 的 意 见 ，并 促 请 地 政 总 署 重 新 检 视 区 议 员 指 定 展 示 点 的
位 置 及 配 额 ， 和 加 强 与 议 员 沟 通 。  

 
32. 地 政 总 署 代 表 表 示 乐 意 与 区 议 员 会 面 及 聆 听 议 员 意 见 ，并 补 充 该 署 会
适 时 检 讨 及 更 新 指 引 内 容 ，例 如 经 征 询 相 关 部 门 意 见 ，该 署 已 在 20 2 3 年 1 2
月 修 订 的 指 引 中 ， 将 每 位 区 议 员 可 选 取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数 目 上 限 由 10 个 修
订 至 1 3 个 。 另 外 ， 该 署 亦 提 到 食 环 署 人 员 会 根 据 《 公 众 卫 生 及 市 政 条 例 》
(第 13 2 章 )  就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违 例 宣 传 品 ，采 取 适 当 的 执 管 行 动 ，包 括 将 宣
传 品 移 走 ， 并 向 相 关 人 士 追 讨 费 用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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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. 下次会议日期  

 
33.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0 24 年 11 月 1 9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时 30 分 举 行 。  
 
34.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4 时 5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本会议记录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获得通过。  
 
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24 年 11 月  


